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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U-TON HOLDINGS LIMITED
中國優通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68）

有關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的
補充公告

玆提述中國優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3月 28日的公告（其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全年業績公

告」）、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7年 11月 26日、2018年 4月 19日及 2018年 12月 31日

的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4月 24日的通函（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石家莊

求實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求實」）出售事項）（「該通函」）。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全年業績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全年業績公告內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金額

由 2017年 12月 31日的約人民幣 39百萬元大幅增長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約人民幣

130百萬元的額外資料，增長主要由於本公司於 2018年 12月收到估值人民幣 111百

萬元的若干物業（「標的物業」）（「轉讓」），以償還有關出售求實交易（「出售事項」）下

的應付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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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的轉讓人為一名由求實提供安裝及銷售弱電系統設備及相關配件的客戶（「轉讓

人」）。鑒於轉讓人應付求實結欠服務費（「結欠服務費」）及求實根據出售事項應付本

集團相關成員公司結欠金額，而且轉讓人與求實兩者均無足夠現金償還其各自結欠

款項，轉讓人、求實及本公司訂立三方協議（「三方協議」），據此其同意通過轉讓方

式抵銷結欠服務費及結欠金額。

求實一直要求轉讓人償還自 2015年以來一直未支付的結欠服務費。儘管反復提出要

求，轉讓人仍未能結算結欠服務費。就董事全知及盡信，轉讓人一直存在財務困難

及在可見未來不會有足夠現金償還結欠服務費。據預期除非針對轉讓人採取法律程

序，本集團無法收回結欠服務費，且據進一步預期，法律程序將導致與止贖轉讓人

擁有的標的物業相似的結果。

鑒於啟動法律程序涉及耗費冗長的時間及費用，且法律程序的預期結果很可能仍然

相似，本集團接受轉讓人的替代結算方案，即由轉讓人向本集團轉讓標的物業（「替

代結算方案」）。

於接受替代結算方案前，本集團已進行事先標的物業估值，以確保標的物業的價值

不低於正在結算的結欠服務費。同時考慮到標的物業的估值高於求實欠付本集團相

關成員公司的結欠金額，董事認為，訂立三方協議（即接受通過由轉讓人向本集團

轉讓標的物業結算結欠服務費及結欠金額）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轉讓（作為滿足出售事項的其中一項先決條件以結算結

欠金額的結算方式）並不構成對出售事項的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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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全年業績公告及該通函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優通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姜長青

香港，2019年 5月 2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姜長青先生、趙峰先生、計惠芳女士、劉建洲女士及陳齊爭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葛淩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孟繁林先生、王海玉先生及李曉慧女士。


